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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国防科技奖学金签约各方的责任和权利，根

据《国防科技奖学金管理办法》，制定本协议。 

    第二条  本协议所指签约各方为： 

    1.甲方(军工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商飞):  

    2.乙方(国防科技生):  

3.丙方(培养高校):  

    第三条  签约各方责任 

甲方：安排专人负责丙方选拔国防科技生并配合丙方做好对

乙方的培养和管理等工作；与乙方、丙方签定补充协议，保证乙

方同时享受甲方已设立的与就业挂钩的奖学金，若甲方未设立与

就业挂钩的奖学金，有条件的则可资助乙方，资助金额由甲、乙、

丙三方协商确定；根据丙方的培养计划，积极支持和配合丙方做

好乙方在甲方的参观、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硕士论文研究及其

他重要的教学实践环节等任务，合理解决相关费用；乙方进行毕

业设计或学位论文研究时，为乙方配备副导师，配合丙方导师共

同对乙方进行指导，同时协商提供相应的研究实验条件；乙方参

与相关研究或工程项目时，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给乙方一定数额的

补贴；在乙方达到要求毕业后，在一定范围（此范围在签订协议

前应公开告知学生）内为乙方安排双向选择，妥善安排就业并跟

踪管理。 

    乙方：服从丙方管理，参加丙方安排的全部培养环节；完成

指定专业的学习计划，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未经甲方和丙



  

方同意，不得中途退学、转学、调换专业和出国留学；毕业后按

时到甲方就业，服务年限不少于 5年；报考或免试推荐规定高校

和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时，须重新与甲方和丙方签订协议书。 

    丙方：安排专人负责国防科技奖学金的有关工作。负责国防

科技奖学金学生的选拔、评审的组织工作；负责乙方在校期间的

教育、管理和考核，及时向甲方通报乙方在校的表现情况；采取

多种形式加强对乙方进行国防教育和保密教育，与乙方签订保密

协定；按照教学计划组织乙方到甲方进行参观、生产实习、毕业

设计、完成论文研究工作；按时、按标准将国防科技奖学金发放

给乙方；在乙方毕业时将乙方派遣到甲方工作。 

    第四条  签约各方权利 

    甲方：有权了解乙方在校期间的全部情况；有权了解丙方对

乙方的培养计划，并与丙方协商安排有关的教学实践环节；乙方

在本单位进行参观、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研究等工作时，

有权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对乙方进行管理； 

    乙方：每学年按照规定获得国防科技奖学金；根据补充协议

获得甲方资助或享受甲方设立的与就业挂钩的奖学金；经甲方同

意，可报考、参加免试推荐规定高校和专业范围内的研究生；可

享受其他与就业无关的奖学金和奖励。 

    丙方：有权参与对国防科技奖学金学生的选拔、评审工作；

考核乙方在校期间的表现，并建议是否继续发放国防科技奖学金；

乙方在校期间违约，丙方有权建议终止本协议。 



  

第五条  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 

1．不履行教育及管理责任的； 

2．国防科技生毕业后拒不接收到本单位就业的； 

3．其它违反协议书规定行为的。 

第六条  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 

1．政治立场不坚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或行为，参

加非法组织的； 

2．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受到司法和公安部门处罚的； 

3．违反保密规定，泄漏国家秘密的； 

4．违反校纪校规，受到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 

5．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6．中途退学、转学、转专业和出国留学的； 

7．未按规定攻读研究生的； 

8．因主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或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

位证书的； 

9．不按协议规定就业及不满服务年限的； 

10．其他违约行为的。 

第七条  乙方经学校批准正常休学，休学期间停发国防科技

奖学金。复学后，经申请可继续发放。复学后不申请的，视为违

约。 

第八条  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 

1．不履行教育及管理责任的； 



  

2．未按教学计划规定完成培养计划，或降低培养标准的； 

3．其它违反协议规定行为的。 

第九条  违约责任 

甲方违约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停止其申报国防科技奖学金计

划的资格，追究相关责任。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国防科技生到单

位就业的，30 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乙方已

获得国防奖学金的二倍）； 

乙方因第六条第 1-9 款违约的，应在违约后 30 日内退还已获

得的全部国防科技奖学金，同时一次性缴纳与其已获得的国防科

技奖学金总额相等的违约金；因第六条第 10 款违约的，由甲方和

丙方协商处理意见并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丙方违约的，视违约情况，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相应处理。 

此外，违约方均应承担协议规定的其它违约责任。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方各持一份，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防科技奖学金办公室）备案一份，自三方签字之

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丙方: 

(盖章)                                       (盖章) 

代表人(签字)           签字:           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